扬州市中医院新院区医疗辅助配套设施项目更正公告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：JSZC-321000-JSWC-G2026-0004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：扬州市中医院新院区医疗辅助配套设施项目
首次公告日期：2026-1-12
二、更正信息
更正事项：采购文件
更正内容1：招标文件第五章项目“三、评审标准”更正为：
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
	价格部分
（30分）
	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
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30，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，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得分。

	招标文件响应
（12分）
	完全满足招标文件第四部分项目需求“二、技术需求”的得满分，标注“▲”的要求每负偏离一项扣0.5分，其余要求每负偏离一项扣0.2分，扣完为止。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采购需求中明确需要提供证明的，均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文件，且须在技术响应偏差表详尽真实地提供偏差情况及证明材料页码，否则视为负偏离。

	设计方案
（10分）
	投标人/所投产品制造商根据项目需求提供产品设计方案（包括但不限于效果图、深化设计图）。对方案是否完全满足本项目需求，响应是否详细具体，是否具有针对性，是否具备有效可行的实施能力情况进行综合评审。
（1） 方案完整详实、科学合理、具备针对性且切实可行、满足采购人实际需求的得10分；
（2） 方案基本完整、较为科学合理，基本满足采购人实际需求的得7分；
（3） 方案完整性、合理性、针对性、可行性有所欠缺，与采购人实际需求存在差距得4分；
（4） 方案完整性、合理性、针对性、可行性差，与采购人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得1分；
（5） 其余情况或未提供不得分。

	成品样品
（10分）
	提供样品医用环保治疗柜（序号4），具体配置结合产品清单自行优化设计，评标委员会根据样品材质、外观、结构、生产工艺、生产质量、功能性、环保标准（有无刺激性气味）及色彩搭配进行综合评分。
（1）样品满足采购清单中的产品工艺要求，材质优良、外观平整精细、结构平稳，组合部件吻合严密，色彩协调，无刺激性气味，完全符合采购需求的得10分；
（2）样品基本满足采购清单中的产品工艺要求，外观平整精细、平整，组合部件，基本无刺激性气味，比较符合采购需求的得7分；
（3）样品满足采购清单中的产品工艺的大部分要求，材质一般、外观平整、结构平整，色彩普通的得4分；
（4）样品有明显欠缺，与采购人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的得1分；
（5）样品未提供不得分。

	实施方案
（10分）
	提供实施方案，方案应包含但不限于供货计划、现场施工措施，确保货物安装质量、安全施工等方面。
（1）方案完整详实、科学合理、具备针对性且切实可行、满足采购人实际需求的得10分；
（2）方案基本完整、较为科学合理，基本满足采购人实际需求的得7分；
（3）方案完整性、合理性、针对性、可行性有所欠缺，与采购人实际需求存在差距得4分；
（4）方案完整性、合理性、针对性、可行性差，与采购人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得1分；
（5）其余情况或未提供不得分。

	安全环保证书
（4分）
	投标人/所投产品制造商需具备以下证书，每提供一个证书得1分，最高得4分：
（1）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，且认证单元至少包含钢制家具或金属家具；
（2）中国绿色产品认证证书，且认证单元至少包含钢制家具或金属家具；
（3）有害物质限量认证证书，且认证单元至少包含钢制家具或金属家具；
（4）低VOCs家具产品认证证书，且认证单元至少包含钢制家具或金属家具；
注：提供有效认证证书扫描件及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（http://cx.cnca.cn/CertECloud/index/index/page）的证书查询记录截图，证书状态须显示“有效”，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。名称没有限制性，若认证单元名称与上述单元名称不一致，为同类名称或相近名称均可。

	管理体系认证证书
（3分）
	投标人或制造商提供具有有效期内的；①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②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③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，认证范围至少包含医疗(医用)家具（医用环保治疗柜、器械柜）、金属家具、钢木家具。每提供一个证书得1分，最高得3分。
注：提供有效认证证书扫描件及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（http://cx.cnca.cn/CertECloud/index/index/page）的证书查询记录截图，证书状态须显示“有效”，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
	相关业绩
（4分）
	投标人/所投产品制造商提供2023年1月1日以来签订的类似项目业绩（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，业绩至少包含医用环保治疗柜），每提供一份得1分，最高得4分。
注：提供合同关键页扫描件(合同内容必须包含合同首页、金额所在页、合同签订时间、双方签字盖章页、上述产品清单页)，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
	售后服务方案(10分)
	提供售后服务方案，方案应包含但不限于质保期内售后服务（响应时间，回访巡检方案、故障解决措施、技术人员保障、备品配件价格等）、服务方案（服务网点、维修网点设置情况以及技术人员安排情况）等内容。
（1） 方案完整详实、科学合理、具备针对性且切实可行、满足采购人实际需求的得10分；
（2） 方案基本完整、较为科学合理，基本满足采购人实际需求的得7分；
（3） 方案完整性、合理性、针对性、可行性有所欠缺，与采购人实际需求存在差距得4分；
（4） 方案完整性、合理性、针对性、可行性差，与采购人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得1分；
（5） 其余情况或未提供不得分。

	验收服务方案（7分）
	根据各投标供应商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验收方案打分。
（1）方案科学、严密、合理，描述详细且具有针对性的得7分；
（2）方案较合理、严密、描述较为详细，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得5分；
（3）方案基本合理、描述一般、存在可操作性得3分；
（4）方案具有不合理项、描述略欠缺的得1分；
（5）其余情况或未提供不得分。


更正日期：2026-1-16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
无
四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1.采购人信息
名    称：扬州市中医院
地    址：扬州市邗江区文昌中路577号
联系方式：0514-87326203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名    称：江苏唯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
地    址：扬州市维扬路106-1#扬州商城国际大厦19F
联 系 人：林祖超
联系方式：18652401357
